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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嘉定区恒裕路517号2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2,128,74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8.103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朱燕阳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李加宝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114,445 99.9844 8,400 0.0091 5,900 0.0065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财务决算以及2025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114,445 99.9844 8,400 0.0091 5,900 0.0065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114,445 99.9844 8,400 0.0091 5,900 0.0065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114,545 99.9845 8,400 0.0091 5,800 0.0064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114,445 99.9844 8,500 0.0092 5,800 0.0064

6、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113,245 99.9831 8,700 0.0094 6,800 0.0075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113,245 99.9831 8,700 0.0094 6,800 0.0075

8、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113,445 99.9833 8,500 0.0092 6,800 0.0075

9、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112,445 99.9823 8,500 0.0092 7,800 0.008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122,100 89.5818 8,400 6.1629 5,800 4.2553

5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122,000 89.5084 8,500 6.2362 5,800 4.2553

6

《关于预计2025年度担保额度

的议案》

120,800 88.6280 8,700 6.3830 6,800 4.9890

7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25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120,800 88.6280 8,700 6.3830 6,800 4.989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议案8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4、5、6、7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游广、张博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未有股东提出临时提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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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

决议暨增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5日以通讯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了召开

第十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5年5月1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

长林茂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及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经过审议并表决，本次会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控股股东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提名，推荐许晓

曦（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公司拟于2025年6月3日14点40分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

的《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临2025-026）。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附件：

许晓曦，男，1969年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 现任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 曾任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总裁，厦门金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厦门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开发建设指

挥部副总指挥，厦门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厦门国际金融管理学院董事长，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等职。

截至目前，许晓曦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的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受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其他相关法规关于公

司董事任职资格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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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

通 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5年6月3日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6月3日 14点40分

召开地点：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环岛东路1699号建发国际大厦附楼6层2号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6月3日

至2025年6月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提名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董事（1）人

1.01 许晓曦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25年5月16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会议决

议公告已于2025年5月1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本次股东会的会议资料已于2025年5月17日刊载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特别决议议案：不涉及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不涉及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

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

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

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

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

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

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

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153 建发股份 2025/5/22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 参会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登记时需提供以下文件：

1.法人股东：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法人股东本人有效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

身份的有效证件、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持本人有

效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书面授权委托书（附件1）。

2.个人股东：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

件；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股

东授权委托书（附件1）。

3.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在来信或传真上须写明股东姓名、股东账户、联系地址、

邮编、联系电话，并附身份证复印件，信封上请注明“股东会” 字样。

（二） 参会登记时间：2025年5月30日（9:00-12:00，14:30-18:00）。

（三） 现场会议登记地址及联系方式：

1.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环岛东路1699号建发国际大厦29层证券部

2.联系电话：0592-2132319

3.传真号码：0592-2592459

（四） 股东可以在登记时间截止前用传真或信函方式办理登记。 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的股东

请留下联系电话，以便联系。

六、其他事项

（一）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费自理。

（二）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提前半小时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持股凭证、授

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三）公司联系部门及联系方式：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联系电话：0592-2132319。

特此公告。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6月3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00 《关于提名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01 许晓曦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会董事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投资者应当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

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人数

相等的投票总数。 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名，则

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当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

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

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董事会进行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6名。 需投

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于

选举董事的议案”就有5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一

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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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在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的通知：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5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

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30）。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上午10: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星期

五）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9日（星期五）。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延寿寺路凯美特气212会议室。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

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股

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一种表决方式。

7、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祝恩福先生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29人， 代表股份354,141,90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930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263,846,7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944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26人，代表股份90,295,1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85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24人， 代表股份5,805,23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4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23人，代表股份5,804,2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47％。

3、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祝恩福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

及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635,7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71％；反对382,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0％；弃权12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99,0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803％； 反对38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906％；弃权12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91％。

2、审议通过了《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622,5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33％；反对395,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8％；弃权12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85,8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529％； 反对395,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180％；弃权12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91％。

3、审议通过了《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630,5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56％；反对386,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1％；弃权1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93,8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907％； 反对38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561％；弃权1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32％。

4、审议通过了《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623,8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37％；反对373,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5％；弃权14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87,1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753％； 反对37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338％；弃权14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09％。

5、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603,1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79％；反对419,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3％；弃权11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66,4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187％； 反对41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193％；弃权11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19％。

6、审议通过了《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授权董事长签

署相关文件》。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595,6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57％；反对404,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1％；弃权14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58,9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5895％； 反对40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592％；弃权14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12％。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632,3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61％；反对386,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0％；弃权12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95,6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217％； 反对38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92％；弃权12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91％。

8、审议通过了《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613,6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8％；反对404,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2％；弃权12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6,9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996％； 反对404,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644％；弃权12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60％。

9、 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其它重大交易情况和2025年度为子公司担保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9,773,4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11％；反对405,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85％；弃权11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82,5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961％； 反对40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765％；弃权11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75％。

回避表决情况：

浩讯科技有限公司、祝恩福先生为关联股东，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1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604,7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83％；反对407,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2％；弃权12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68,0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463％； 反对407,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247％；弃权12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29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557,7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50％；反对480,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7％；弃权10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21,0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9367％； 反对480,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805％；弃权10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29％。

1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609,7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97％；反对409,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5％；弃权12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3,0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324％； 反对40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454％；弃权12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22％。

13、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574,1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97％；反对484,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9％；弃权8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37,4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192％； 反对48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494％；弃权8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15％。

14、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621,0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29％；反对382,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1％；弃权13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84,3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271％； 反对38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940％；弃权13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89％。

15、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581,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19％；反对417,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9％；弃权14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45,2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535％； 反对417,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952％；弃权14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12％。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现场见证并就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0641� � �证券简称：万业企业 �公告编号：临2025-032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徐汇区龙华路2696号龙华万科T4办公楼2F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2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40,281,92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已回购股份）的

比例（%）

37.349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董事长朱世会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管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4,570,175 98.3215 4,560,027 1.3401 1,151,720 0.3384

2、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373,975 98.5577 4,559,027 1.3398 348,920 0.1025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274,075 98.5283 4,660,927 1.3697 346,920 0.1020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355,075 98.5521 4,609,027 1.3545 317,820 0.0934

5、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407,175 98.5674 4,554,227 1.3384 320,520 0.0942

6、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187,395 98.5029 4,780,607 1.4049 313,920 0.0922

7、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268,475 98.5267 4,602,427 1.3525 411,020 0.1208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387,275 98.5616 4,481,427 1.3170 413,220 0.1214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1,193,842 97.3292 8,727,160 2.5647 360,920 0.1061

10、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1,075,782 97.2946 8,088,120 2.3769 1,118,020 0.3285

11、议案名称：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654,475 94.9665 4,602,527 4.0227 1,156,420 1.010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6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38,972,674 88.4392 4,780,607 10.8484 313,920 0.7124

9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34,979,121 79.3768 8,727,160 19.8042 360,920 0.8190

10

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

34,861,061 79.1089 8,088,120 18.3541 1,118,020 2.5370

11

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预计的议案

38,308,254 86.9314 4,602,527 10.4443 1,156,420 2.624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1为关联交易相关议案，先导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先导元创精密科技有限公司、VitalMaterialsBelgium� SA等持有公司

股份的利益关联方已回避表决。 议案8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方杰、吕程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300790� � � � � � � � � � � �证券简称：宇瞳光学 公告编号：2025-040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业绩承诺方完成业绩补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全资子公司东莞

市宇瞳玖洲光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玖洲光学” ）业绩承诺方古文斌、聂新旺、谭华江对

公司的全部业绩补偿款25,652,747.36元。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22年5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东莞市玖洲光

学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受让东莞市宇瞳玖洲光学有限公司股东古文斌、

聂新旺和谭华江分别持有的玖洲光学9.3332%、5.3334%和5.3334%的股权，并签署《关于

受让东莞市玖洲光学有限公司股权的协议》。公司受让东莞市玖洲光学有限公司20%的股

份，受让价格为9,000.00万元，并于2022年7月19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二、业绩承诺情况

业绩承诺期为2022年度、2023年度和2024年度，玖洲光学原有股东古文斌、聂新旺和

谭华江承诺，玖洲光学在承诺年度内经审计后的年度净利润（以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孰低者为计算依据，剔除股权激励的影响）三

年合计业绩指标不低于11,000.00万元， 若实际业绩指标总和低于承诺业绩指标总和的

90%，则在玖洲光学2024年度的审计报告出具后，由玖洲光学的原有股东古文斌、聂新旺

和谭华江以现金进行相应补偿本公司。 具体计算公式为：

补偿金额=标的资产最终交易对价* （11,000万元-利润承诺期实际净利润合计数）

/11,000万元，乙方各方按照其各方转让出资额占标的资产股权金额的比例承担上述对甲

方的补偿责任，并对其他乙方补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东莞市宇瞳玖洲光学有限公司业

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华兴专字[2025]24009370058号），宇瞳玖洲2022年

度至2024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合计为78,646,642.11

元， 与承诺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10,000,000.00元相差

31,353,357.89元，业绩承诺完成率为71.50%，低于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90%，触发业绩补

偿。

根据《关于受让东莞市玖洲光学有限公司股权的协议》约定的补偿方案，交易对方合

计应补偿金额为25,652,747.36元，各业绩承诺方具体补偿金额如下：

序号 业绩承诺补偿方 转让出资额（元） 业绩补偿比例（%） 补偿金额（元）

1 古文斌 4,666,600 46.666 11,971,111.08

2 聂新旺 2,666,700 26.667 6,840,818.14

3 谭华江 2,666,700 26.667 6,840,818.14

合计 10,000,000 100.00 25,652,747.36

四、业绩补偿履行情况

近日， 公司收到古文斌业绩补偿款11,971,111.08元， 聂新旺业绩补偿款6,840,

818.14元，谭华江业绩补偿款6,840,818.14元，合计25,652,747.36元。 至此，玖洲光学业

绩承诺方已遵照《关于受让东莞市玖洲光学有限公司股权的协议》约定履行完毕业绩承

诺补偿义务。

特此公告。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88041� � � � � � � � � �证券简称：海光信息 公告编号：2025-017

海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6日（星期一）16: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

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至5月23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nvestor@hygon.cn进行提问。 公

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海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2日发布公司2025

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5月26日（星期一）16:00-17:00举行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

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

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6日（星期一）16: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参加此次说明会人员包括：公司董事、总经理沙超群先生，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徐文超女士，独立董事黄简女士，独立董事胡劲为先生，独立董事张瑞萍女士，

独立董事徐艳梅女士。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5月26日（星期一）16: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

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至5月23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

路 演 中 心 网 站 首 页 ， 点 击 “提 问 预 征 集 ” 栏 目（https://roadshow.sseinfo.

com/questionCollection.do）， 根据活动时间， 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nvestor@hygon.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10-82177855

邮箱：investor@hygon.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海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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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合肥国创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国创” ）和实际控制人董永东先生通知，获悉合肥国创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

办理了解除质押及质押业务，董永东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业务。现将相关情况说明

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

股数（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

质押开始日期 解除质押日期 质权人

合肥国创 是

4,930,000 8.82 1.69 2022年5月16日 2025年5月15日

国元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320,000 0.57 0.11 2023年5月16日 2025年5月15日

850,000 1.52 0.29 2024年2月6日 2025年5月15日

270,000 0.48 0.09 2024年5月16日 2025年5月15日

合计 一 6,370,000 11.40 2.19 一 一 一

二、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合肥

国创

是

2,280,

000

4.08 0.78 否 否

2025年5

月14日

2026年5

月14日

国元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偿还

债务

董永东 是

2,277,

000

17.57 0.78 否 否

2025年5

月14日

2026年5

月14日

国元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偿还

债务

合计 一

4,557,

000

6.62 1.57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累计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

合肥国创

55,897,

439

19.20 21,850,000 39.09 7.50 0 0.00 0 0.00

董永东

12,955,

978

4.45 4,607,000 35.56 1.58 0 0.00 0 0.00

合计

68,853,

417

23.65 26,457,000 38.43 9.09 0 0.00 0 0.00

注：1、本公告中所述限售股份不包括高管锁定股。

2、上述表中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差异系由四舍五入所致。

四、其他情况说明

合肥国创和董永东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

之内。 上述股东所质押的公司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 不会对公司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不存在负担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东股份质押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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